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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 号“8•23”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8月 23日 11时 01分许，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

发生一起空调拆除作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规定，

受区政府授权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房管局、区建设水

务局、区城管局、区人社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农林街等

单位成立越秀农林“8·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担任，并邀请区纪

委监委和区检察院派人参加。同时聘请了相关专家参与技术原因

调查分析。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问询、调查取证和

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清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明了相关部门和单

位履职情况以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

理建议，分析总结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事故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越秀农林“8·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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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钟某某作业队：钟某某，涉事空调拆除作业的组织者，

经营一个档口，登记在其妻名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

为零售业，平时也做二手空调回收业务。钟某某与广州博瑞再生

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某有业务往来。

2、广州博瑞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资源回

收公司”）：成立时间 2021年 3月 29日，注册资本 2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雷某，公司无其他员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批发业。无许可资质证件。此次空调拆

除作业，未与钟某某签订相关协议或合同。

3、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医药公司”）：成

立时间 2000年 4月 29日，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田某，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经营范围为批发。有相关许可资质。此次文件档案、办公

设备处理业务，未与博瑞资源回收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或合同。

2023 年 8 月 16 日正式搬迁到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 1146 号

之一 501室，原办公地址为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的 6-10楼。

（二）相关人员概况

钟某某：男，30岁，涉事空调拆除作业组织者，空调拆除

辅助作业人员。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

处作业证）。

钟某某：男，55岁，死者，系钟某某父亲，空调拆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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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证）。

李某某：男，42岁，系钟某某表哥，空调拆除作业人员，

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证）。由钟

某某按 200-300元/天发放劳动报酬。

雷 某：男，30岁，系博瑞资源回收公司法定代表人，空

调拆除辅助作业人员。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

（高处作业证）。

郭某某：男，32岁，系雷某表哥，空调拆除作业辅助人员，

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证）。由雷

某按 300元/天发放劳动报酬。

杨某某：男，35岁，系省医药公司员工，具体负责与雷某

对接处理文件档案、办公设备事宜。

（三）事故发生经过

省医药公司因办公场地变更，在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

6-10楼（原办公地址）留下了一批需处置的文件档案、办公设备、

办公家具等物品，省医药公司员工杨某某通过网上百度找到博瑞

资源回收公司，添加了雷某的个人微信，双方通过微信、口头的

方式约定由雷某在 8月 23日前负责拆除完所有空调，拆除下来

的空调以每台 300元的价格卖给博瑞资源回收公司，并约定 8月

23日过来处理空调。另外，雷某以 80元/根的价格回收了 3根空

调铜管，并通过个人微信转账 240元到杨某某的个人微信上，同

时通过个人微信转了 5000元的空调定金给到杨某某的个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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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上款项杨某某都接收了。雷某又找到钟某某，双方通过微

信、口头的方式约定，由钟某某自己负责拆，拆下来的空调，以

1.5匹的每台 700元、3匹的每台 1500元价格卖给钟某某，后又

约定拆除下来的空调铜管平分，同时约定雷某也带一个工人过来

一起拆空调，最后约定于 8月 23日来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

拆空调。

8月 23日上午 8时许，钟某某带着钟某某、李某某到达越

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

8时 20分许，雷某带着郭某某到达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

号，随后雷某带着其他 4人一起上了 6楼，5个人分成了两组（钟

某某、钟某某、郭某某一组，雷某、李某某一组），从 6-10楼由

下往上的顺序开始拆空调。

8时 30分许，杨某某到达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2号 6楼，

看到雷某等 5人正在进行空调拆除作业，向雷某口头提醒要注意

安全，随后杨某某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事发时正在 9楼处理档案。

10时 45分许，钟某某、钟某某、郭某某组开始在 8楼的财

务部办公室西侧外墙拆空调，雷某、李某某组在财务部办公室对

面的房间拆空调。作业时，钟某某身上系着安全带，未戴安全帽，

双脚站在室外的空调支架上，安全带扣挂在其站立的室外空调主

机支架上，当钟某某在室外拆除完空调主机并移进室内后，继续

站在空调支架上进行空调机冷媒铜管拆除盘收作业。

11时 01分许，钟某某正在财务部办公室接听电话，郭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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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楼的走道上整理铜管，雷某也在 8楼的走道上，李某某在财

务部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拆空调。此时李某某突然听见响声，就问

是人还是空调掉下去了，于是，李某某、雷某、郭某某三人来到

钟某某作业时所在的窗户前，看到钟某某连同支架已经坠落至一

楼的巷道地面上了，随后叫上钟某某一起下楼查看，下楼期间钟

某某拨打了 120。

11时 02分许，在一楼的两名居民群众从巷道小跑并途经过

死者，到农林街派出所报警。

11时 03分许，雷某、钟某某等人到达事发现场，当时农林

街派出所民警已经在现场，不让其他人靠近。

11时 04分许，杨某某到达楼下查看情况。

后经 120到场抢救无效，于 11时 22分许宣布死亡。

（四）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1.坠落事故发生地点：越秀区农林街竹丝岗四马路 2号 8楼

（窗朝向西南方 240度），距地面约 27米。（见图 1）

2.财务部办公室内只有几张桌子及一些拆下来的空调零部

件，窗台距地面高约 1m，窗台安装有不绣钢管的防盗网，防盗

网上有逃生窗（0.58m x 1.01m）已打开。（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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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事发位置窗外示意图 图 2事发办公室示意图

3.窗外空调安装的墙体为红砖砌成，外墙水泥砂浆石米批荡，

左侧有一个空调主机支架，右侧另一个空调支架位置（事故发生）

墙体上留有左右两排各三个螺丝孔，左侧螺丝孔有向下磨擦的痕

迹；垂直向下发现 6楼窗外右边的空调支架发生向下变形，防盗

窗右侧有一条约两米半长的空调铜管组件。（见图 3-6）

图 3事发窗台位置示意图 图 4可见 6楼空调支架变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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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空调支架螺栓孔示意图 图 6空调支架螺栓孔示意图

4.室内右侧空调机已拔出电源的，仍未拆除。（见图 7）

图 7室内机未拆除

5.查阅监控视频，11:01:04钟某某连人带空调支架坠落，先

摔到 1楼的雨棚靠围墙位置后，再坠落至巷道地面。

6.在 1楼的雨棚处，雨棚靠围墙位置有一块雨棚顶板碎块，

围墙边绿化带有一小树有压折的痕迹。（见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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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雨棚顶板碎块示意图 图 9压折的小树示意图

7.查阅警方拍摄的照片，坠落后的钟某某身穿蓝色短袖T恤、

蓝色长裤头朝下侧身卧躺在地面上，脸部下方地面有一滩血迹，

身上系着安全带，安全带的另一端扣挂在一起坠落下来的支架上。

（见图 10）

图 10钟某某落地后状况示意图（翻拍警方照片）

8.掉落地面的空调支架已发生局部变型，锈蚀的爆炸螺丝仍

在支架上。（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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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空调支架及锈蚀的爆炸螺栓示意图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 1人死亡，越秀区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于 2023

年 8月 23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因符合高

坠，未发现他杀嫌疑。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及《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

定的通知》等规定，截止目前，经统计，本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 38万元。

（六）其他情况

事故当天的天气预报（摘自网上）：雷阵雨，东南风，风向

角度:157°风力 1-3级，风速:7km/h，全天气温 26℃~34℃，气压

值:1004，降雨量:2.9mm，相对湿度:82%，能见度:24km，紫外线

指数:5”。当天天气正常，排除气象因素对本次事故的影响。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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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附近居民群众跑到农林街派出所报警，随后

农林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到场处置，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也赶赴

现场，会同区公安分局、农林街派出所、农林街道办事处开展应

急处置，立即封锁事故现场，停止涉事作业，排查事故隐患，做

好事故善后工作，配合事故调查。本次事故不存在迟报、谎报、

瞒报情况。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迅速到

场，经抢救后无效死亡。农林街道办事处及农林街派出所立即做

好死者家属安抚、维护现场秩序及善后等工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本次事故相关部门和单位响应及时，现场应急处置得当，未

造成次生事故。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

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钟某某在拆除完室外空调主机后，站在室外主机支架上，伸

手进行盘收空调管道过程中，身体不慎失去平衡，导致身体坠落，

安全带另一端的空调支架爆炸螺栓被身体重量及加速度产生的

下坠力扯脱，钟某某和支架一起坠落，导致钟某某坠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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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原因

1.钟某某冒险作业，违规将安全带扣挂在其站立的空调支架

上。

2.空调支架所在的墙体为红砖，外表为水泥砂浆石米批荡，

受风化的影响，强度有所降低，同时所用爆炸螺栓受风雨侵蚀，

部分螺栓锈蚀严重，导致嵌入墙体的支架螺栓松动，致使承载力

降低。

3.现场作业人员均无法证实接受过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

底，均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证）。

4.博瑞资源回收公司未与钟某某作业队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未对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

人为故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钟某某作业队

1.组织钟某某等无高处作业证人员进行空调拆除作业，未按

照规定对钟某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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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1]、第

三十条第一款[2]的规定。

2.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制止钟某某安全带“低挂高用”等违

规冒险作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3]、第二款[4]的规定。

3.未建立拆除空调操作规程，未告知钟某某作业场所和工作

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仅提供了安全带，未提供安全

帽等劳动防护用品，未监督、教育钟某某正确使用安全带，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5]、第四十

五条[6]的规定。

（二）博瑞资源回收公司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

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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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钟某某作业队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钟某

某作业队拆除空调作业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进行安全检查，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7]的规

定。

（三）省医药公司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存

在漏洞，有关人员对空调拆除高处作业危险性认识不足，未进

行必要的资质审验和有效的安全提醒。

五、属地街道履职情况

今年以来，农林街党工委及办事处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议

题 12次，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本

街安全生产工作，认真组织开展辖区内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 2023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等专项行动 20余次，检查加油站、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人员密集场所、“九小”场所、高层住宅、

老旧小区、出租屋等场所 700余家次，共计出动 2000余人次，

发现隐患 900余个。截止至 8月 23日，开出执法、巡查记录 784

份，整改复查意见书 319份，行政处罚金额约 17万元，派发《高

处作业安全要点告知书》29份。在 2022年 9月、2023年 6月、

7月及 8月，农林街有关领导分别带领街道相关科室到竹丝岗四

马路 2号开展安全生产督导及宣传教育。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

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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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人员（2 人）

1、钟某某，涉事作业人员，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证），不具备高处作业资质，安全意

识薄弱，冒险作业，违规将安全带扣挂在空调支架上，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2、钟某某，涉事作业组织者，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仅提供了安全带，未提供安全帽，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制止钟某某违规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鉴于其是死者钟某某儿子，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1 人）

雷某，博瑞资源回收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对承包单位的安

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三条第二款[8]的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1 个）

博瑞资源回收公司，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

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

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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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内部处理的个人（3 人）

1、林某某，事发时为省医药公司办公室主任，空调拆除作

业统筹部门负责人，对涉事空调拆除工作失管失察，未做到有效

的安全提醒，建议由省医药公司按照公司内部有关制度进行严肃

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越秀区应急管理局。

2、杨某某，作为省医药公司现场对接人员，审核把关不严，

未做到有效的安全提醒，建议由省医药公司按照公司内部有关制

度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越秀区应急管理局。

3、黄某某，事发时为省医药公司安全生产部经理，负责公

司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未有效落实岗位职责，建议由省医药公司

按照公司内部有关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越秀区

应急管理局。

七、事故主要教训

（一）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作业人员生产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意识及安全知识基本不足，

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到位，凭借过往经验作业，违

反操作规程。

（二）危险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各有关方对危险作业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不重视上岗前的安

全教育和现场安全管理，空调拆除作业未进行备案，违规开展高

处作业，未及时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现场安全监管人员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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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有效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和空调

拆除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三）零星作业的监管亟待规范

零星作业往往由于规模较小，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为了

节约成本，临时找熟人或随意找有经验的人，在资质审核把关、

作业过程监管等环节容易疏漏，极易造成因违章引发安全事故。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止发生同类事故，

事故调查组结合本次事故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事故防范措

施如下：

（一）钟某某：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不得组织、聘请无证人员从事空调拆除、安

装等危险作业。

（二）博瑞资源回收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高安全

生产意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在经营活动过程中，要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现场的安全管理，坚决杜绝无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

（三）省医药公司：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危险作业要加强安全监管，严格资质

审核，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做好事故防范工作。

（四）农林街：一是加大安全生产巡查力度。加大对空调安

装、拆除等危险作业的管理力度，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置。二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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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对违规动火作业、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精

准严格执法。三是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加大对动火作业、

高处作业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辖区内群众安全意识。多措并举，

不断提升辖区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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